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资产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 号）的规定，经与托管行分别协商，我公司

决定自 2014 年 12 月 01 日起， 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普

利特(代码：002324)进行估值，在普利特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因本次估值方法调整，对公司旗下的基金的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

基金简称 停牌股票 估值结果对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

农银行业成长股票 普利特

0.17%

农银行业轮动股票 普利特

0.26%

自 2014 年 12 月 01 日开始，以上基金的申购、赎回价格均以估值方法调整后

当日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准。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146� � �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4-107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 11 月 27 日，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大元

股份”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子公司股

权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4】2481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对涉及

子公司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兴中宝” ）41%股权出售的

相关问题核查后予以书面回复并对外披露。（详见 2014 年 11 月 28 日披露的《宁

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一、关于问询函部分问题的回复

关于“201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99.85 万元，公司子公司嘉兴中宝碳纤

维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为 3974.07 万元，占比 96.93%。 请

公司董事会对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就上述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判

断依据作出详细说明。 ” 公司回复如下：

1、嘉兴中宝股权收购及出售的情况及对嘉兴中宝实施控制的说明

2005 年至 2006 年，公司通过 4 次收购取得嘉兴中宝 100%股权。 （详见 2005

年 12 月 29 日披露的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

任公司 49%股权关联交易公告》、2006 年 5 月 10 日披露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三届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06 年 10 月 11 日披露的《宁夏

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收购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23.26%股

权交易公告》、2006 年 11 月 16 日披露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收

购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10%股权关联交易公告》）

2011 年 1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宁夏大

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出售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40%股权的

预案》；2011 年 4 月 16 日，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宁夏

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让持有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40%股权的

议案》，公司将所持嘉兴中宝 40%股权转让给嘉兴宝盈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宝盈通” ）。（详见 2011 年 1 月 18 日披露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五届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11 年 4 月 16 日披露的 《宁夏大元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3 年 2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夏大

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子公司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19%股权的

议案》，公司将所持嘉兴中宝 19%股权转让给上海依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依惠” ）。（详见 2013 年 2 月 22 日披露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至此，嘉兴中宝股权结构为：大元股份持股 41%，宝盈通持股 40%，上海依惠

持股 19%。 因公司在嘉兴中宝董事会成员中仍占有多数成员 （董事会 5 名成员

中，大元股份委派董事为 3 人），根据《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章程》“重

大事项由半数以上董事表决” 的规定，公司仍实际控制该公司，并将其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2、公司丧失对嘉兴中宝控制权的说明

2014年 10 月 24 日， 公司收到子公司股东宝盈通与上海依惠发来的 《通知

函》，函称：“为改善嘉兴中宝治理结构，提高经营、决策效率，扭转连年亏损的困

难局面， 嘉兴宝盈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与上海依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两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以加强双方在嘉兴

中宝的控制权。 经商议，我们决定近期对嘉兴中宝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改选。 ”

宝盈通及上海依惠合计持有嘉兴中宝 59%股份， 且双方互为一致行动人，根

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等的有关规定，投资方持有被投资方半数或以下

的表决权， 但通过与其他表决权持有人之间的协议能够控制半数以上表决权的，

表明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拥有权力。因此，公司已失去对嘉兴中宝的控制权，嘉兴中

宝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详见 2014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宁夏大元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失去子公司控制权的公告》）

3、公司出售嘉兴中宝 41%股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说明

2014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

司 41%股权的议案》。 (详见 2014 年 11 月 26 日披露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出售子公司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41%股权的公告》)

鉴于公司已丧失对嘉兴中宝的控制权，在计算出售嘉兴中宝 41%股权事宜是

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标准时， 适用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14 年 11 月 23 日正式实施）第十四条（一）的规定：“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

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

及净资产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为准。 ”

计算相关指标，具体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元）

2013

年度

净资产（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大元股份合并报表

331,961,148.07 40,998,465.94 141,159,797.24

嘉兴中宝

41%

股权

33,197,707.06 16,293,713.01 7,147,140.812

嘉兴中宝

41%

股权占大元股份合并报表相应

指标

10.00% 39.74% 5.06%

本次出售的嘉兴中宝 41%股权对应的 2013 年末的资产总额、 净资产及 2013

年度营业收入均未达到大元股份相应指标的 50%，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于问询函其他问题的披露安排

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律师正在开展核查工作，因相关公司分布在不同区域，取

得核查所需的资料仍须一定时间，公司无法在今日对问询函的其他问题进行回复

并对外披露。 公司将敦促各方积极推进核查工作，预计将于 5 个工作日内披露核

查结果。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0532� � �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1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

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唐家湾镇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 6 层本公司

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起。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 年 11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 12月 1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 11月 30日下午 15：00-2014年 12月 1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东义先生

6、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和 11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的事项、投票表决

的方式等事项。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32 人，代表股份数 187,

949,849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54.52％（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

数 167,010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0.05%）,具体如下：

（1） 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5 人， 代表股份数 187,

782,839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54.47％；

（2）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 27 人，代表股份数 167,010 股，占公

司总股数的 0.05％。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力合信

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15%股权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155,230,83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票 18,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票 10,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138,21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76%；18,8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5%；10,0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力合信息港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深圳力合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合计 32,690,213 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间转、翁玲玲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

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2 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H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201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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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本公司 2013

年配售 A 股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金

公司 "）送达的《关于林隆华离职及更换招商银行 2013 年 A 股配股持续督导

保荐代表人的报告》。中金公司原委派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书林先生和

林隆华先生，近日，林隆华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不能继续履行对本公司的持

续督导职责。 中金公司决定指派郭允先生接替林隆华先生担任本公司持续督

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书林先生和郭允先生，持续

督导期限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1日

证券代码：002195� � � �证券简称：海隆软件 公告编号：2014-116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 年 12 月 01 日（星期一）下午 14:0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 年 11 月 30 日（星期日）-2014 年 12 月 01 日（星

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0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30 日 下午 15:00 开始，至 2014 年 12 月 01 日 下午 15:00 结

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肇嘉浜路 777 号青松城大酒店 4 楼香山厅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包叔平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

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109）。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8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16,

188,135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1.8576%。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2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16,174,

435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1.853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3,7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0.0039%。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包叔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

理人员、律师列席会议。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6,178,3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55%；反对票 9,800 股，占 0.0045%；弃权 0 股，占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6,177,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票 7,500 股，占 0.0035%；弃权 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900 股），占 0.0013%。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6,177,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票 7,500 股，占 0.0035%；弃权 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900 股），占 0.0013%。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6,177,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票 7,500 股，占 0.0035%；弃权 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900 股），占 0.0013%。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8414%；反对票 7,500 股，占 35.4509%；弃权 2,9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 股），占 13.7077%。

5、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6,175,3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41%；反对票 7,500 股，占 0.0035%；弃权 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5,300 股），占 0.0025%。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3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39.4971%； 反对票 7,500 股， 占 35.4509%； 弃权 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00 股），占 25.0520%。

6、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6,177,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票 7,500 股，占 0.0035%；弃权 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900 股），占 0.0013%。 表决结果通过。

7、对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了审议，并以累积投票方式

进行表决，其结果如下：

（1）选举庞升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16,174,439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99.9937%。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46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619%。

（2）选举陈于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16,174,439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99.9937%。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46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619%。

（3）选举李娟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16,174,439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 99.9937%。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46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619%。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彭山涛律师及张宇律师是本次会议的见证律师，认

为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

出席人员、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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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300,000 股， 占总股本比例

0.032%。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4 年 12 月 3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以资本公积金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

股东定向转增股本，转增数量为 50,509,725 股，即每 10 股获转增 3.5 股。 相当于

非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送出 1.6865 股，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送 1.2248 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

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于 2008 年 5 月 21 日现场召开的公司 2008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8 年 12 月 29 日

二、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履行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4 年 12 月 3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300,000 股，占总股本比例 0.032%。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占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冻结的股

份数

施 健

120,000 120,000 11.919 0.013 0.013 0

许春芳

144,000 144,000 14.303 0.015 0.015 0

杜国珍

36,000 36,000 3.575 0.004 0.004 0

合 计

300,000 300,000 29.797 0.032 0.032 0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06,800 0.108 -300,000 706,800 0.076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28,010,961 99.892 300,000 928,310,961 99.924

三、股份总数

929,017,761 100 929,017,761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施 健

0 0 0 0 120,000 0.013

注

1

许春芳

0 0 0 0 144,000 0.015

注

2

杜国珍

0 0 0 0 36,000 0.004

注

2

注 1：股改实施日，施健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013 年 3 月 29 日，中国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以法人注销方

式将上海事杰商贸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 100,000 股份过户给施健。 公司进行

2012 年度分红派息后，施健持有本公司 120,000 股份。

注 2：股改实施日，许春芳、杜国珍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012 年 11 月 12

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以

法人注销方式将上海春轩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 150,000 股份分别过户给

许春芳 120,000 股份、杜国珍 30,000 股份。 公司进行 2012 年度分红派息后，许春

芳持有本公司 144,000 股份、杜国珍持有本公司 36,000 股份。

2、股票恢复上市

2007 年 5 月 21 日，由于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

停上市。 2009 年 6 月 5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交易。 因

此，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以 2009 年 6 月 5 日为起点。

六、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1 2010

年

07

月

09

日

57 50,855,237 6.569

2 2010

年

10

月

18

日

20 13,195,637 1.704

3 2011

年

5

月

11

日

14 3,101,800 0.401

4 2011

年

7

月

19

日

5 15,340,000 1.981

5 2012

年

4

月

17

日

2 3,098,857 0.400

6 2012

年

7

月

5

日

2 474,570,000 61.30

7 2012

年

8

月

8

日

1 15,038,854 1.94

8 2013

年

11

月

21

日

3 3,982,629 0.429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八、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不适用。

九、其他事项

1、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2、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是 √ 否；

3、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是 √否；

4、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

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十、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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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由于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开市时停牌。

经与有关方洽谈与论证，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但有关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年 12 月 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

作。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2 日

2014年 12 月 2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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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基金将借鉴

UBS Global AM

投资管理流程和方法，并加以本土化。我们所借鉴的投资管理工具主要包括

GEVS

等股

票估值方法和

GERS

股票风险管理方法等。

（

2

）投资决策流程

国投瑞银投资决策流程见图

1

。

图

1

国投瑞银投资决策流程

2

、战略资产配置

本基金战略资产配置遵循以下原则：

（

1

）股票组合投资比例：

60～95%

。

（

2

）债券组合投资比例：

0～40%

。

（

3

）现金和到期日不超过

1

年的政府债券不低于

5%

。

调整股票资产和债券资产的具体配置比例，主要的依据是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相对风险收益比较。基金投资组合自本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六个月达到上述股票组合和债券投资比例要求。

3

、股票投资管理

国投瑞银的投资决策，以自下而上的公司基本面分析为主，自上而下的研究为辅。两者在投资决策中是互动的

,

国家和行

业配置要依据自下而上的公司基本面分析，而公司分析的诸多前提条件又基于自上而下的宏观研究结果。

本基金筛选核心企业股票、构建股票组合的步骤是：确定股票初选库、评价股票内在价值、风险管理、构建股票组合并对

其进行动态调整。

（

1

）全面考量公司基本面。本基金评估公司基本面的主要指标包括价值评估、成长性评估、现金流预测和行业环境评估

等。

分析师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考量行业竞争趋势、公司的竞争地位、短期和长期内公司现金流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业

务发展的关键点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状况。分析师要说明做出财务预测（包括

GEVS

模型输入变量）的重要假设条件，并评估这

些假设的可靠性，对公司基本面状况做出明确的定性判断和定量研究，给出明确的公司评价和投资建议。

（

2

）本基金借鉴

GEVS

，以合适方法估计股票投资价值。

GEVS

是

UBS Global AM

在全球使用了

20

多年的权益估值模型。模

型分阶段考量现金流量增长率，得到各阶段现金流的现值总和，即股票的内在价值。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的差幅是基金买入

或沽出股票的主要参考依据。借鉴

GEVS

方法，需要考虑中国股票市场特点和某些行业或公司的具体情况。在实践中，现金流

量贴现模型可能有应用效果不理想的情形。根据实际情况，我们不排斥选用其它合适的估值方法，如

P/E

、

P/B

、

P/RNAV

等方法。

（

3

）构建（及调整）模拟组合。股票策略组借鉴

UBS Global AM

全球股票研究经验，评估股票投资价值，考量分析师最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在充分评估风险的基础上，构建（及调整）股票模拟组合。

（

4

）风险管理与归因分析。在形成可执行组合之前，模拟组合需经风险考量和风险调整。国投瑞银借鉴

GERS

等风险管理

系统技术，对模拟组合（事前）和实际投资组合（事后）进行风险评估、绩效与归因分析，从而确定可执行组合以及组合调整策

略。

4

、债券投资管理

本基金借鉴

UBS Global AM

固定收益组合的管理方法，采取“自上而下”的债券分析方法，确定债券模拟组合，并管理组合

风险。

（

1

）评估债券价值。债券基本价值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均衡收益率曲线（

Equilibrium Yield Curves

）。

均衡收益率曲线是所有相关的风险都得到补偿时，收益率曲线的合理位置。风险补偿包括四个方面：资金的时间价值（补

偿）、通货膨胀补偿、期限补偿、流动性及信用风险补偿。

本基金基于均衡收益率曲线，计算不同资产类别、不同剩余期限配置的预期超额回报，根据预期超额回报进行排序，得到

投资评级。

（

2

）选择投资策略。债券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久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类别选择策略和个券选择策略。在不同时期，以

上策略对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贡献不尽相同，具体采用何种策略，取决于债券组合允许的风险程度。

（

3

）构建（及调整）债券组合。债券策略组将借鉴

UBS Global AM

债券研究方法，凭借各成员债券投资管理经验，评估债券

价格与内在价值偏离幅度是否可靠，据此构建债券模拟组合。

债券策略组每周开会讨论及调整债券模拟组合，买入低估债券，卖出高估债券。同时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评估调整对组合

久期、类别权重等的影响。

（

4

）风险管理与归因分析。国投瑞银借鉴

UBS Global AM

全球固定收益证券风险管理系统（

GFIRS

）方法管理债券组合风

险。

GFIRS

方法关注组合风险来源，包括久期、剩余期限、汇率和信用特征。把组合总体风险分解为市场风险、发行人特定风险

和汇率风险等。

5

、决策依据

（

1

）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

2

）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基金投资决策的准则；

（

3

）国内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微观经济运行环境、政策指向及全球经济因素分析；

6

、管理程序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公司投资方面最高层决策机构，定期就投资管理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确定基金投资策略。投资团队包

括分析师、基金经理和交易员，他们独立工作，责任明确，相互间密切合作。

（

1

）投资决策委员会每月或不定期召开，决定基金投资管理战略、资产分配等重大事项，确定对基金经理的授权，审批超

过投资权限的投资计划。

（

2

）资产配置会议每两周召开一次或不定期召开，由投资主管以及股票组和固定收益组负责人等参加，对基金大类资产

配置方案做战术性调整。

（

3

）股票策略组和债券策略组投资决策会议每周分别召开一次，确定下周资产组合的配置安排，包括行业配置和个股选

择。同时检讨近一周投资业绩，提出下周投资计划。

（

4

）分析师根据宏观经济、政策预期、行业发展动向和上市公司基本因素分析，提出行业配置策略，并构建股票分析师组

合。

（

5

）基金经理在其授权范围内，根据例会确定的资产配置策略，充分参考分析师组合，进行具体的行业和个股（个券）配

置。

（

6

）基金经理下达投资交易指令，由交易室完成交易。

（

7

）定量分析师负责完成基金内部业绩和风险评估，提交评价报告。

投资决策委员会有权根据市场变化和实际情况，对上述管理程序作出调整。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衡量本基金投资业绩的比较基准（

R

）是：

R=5%×

金融同业存款利率

+95%×

中信标普

300

指数收益率

其中：同业存款利率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间存款利率。

如果今后有其它代表性更强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有更科学客观的权重比例适用于本基金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依据维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需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

一致，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预期风险收益较高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３

，

４４４

，

４２０

，

６７４．４４ ８７．７６

其中：股票

３

，

４４４

，

４２０

，

６７４．４４ ８７．７６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２８７

，

１７１

，

４１１．８０ ７．３２

其中：债券

２８７

，

１７１

，

４１１．８０ ７．３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０６

，

９５０

，

２４０．４３ ２．７２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７７

，

９７８

，

７２８．４６ １．９９

８

其他资产

８

，

３０３

，

００３．７４ ０．２１

９

合计

３

，

９２４

，

８２４

，

０５８．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２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４７７

，

９５１．９０ ０．０１

Ｂ

采矿业

３２９

，

７３７

，

１１５．９５ ８．４３

Ｃ

制造业

１

，

７００

，

８６１

，

５５７．８６ ４３．４７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４１

，

００８

，

８８４．６１ １．０５

Ｅ

建筑业

３０

，

７５０

，

２０４．２９ ０．７９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８

，

５５５

，

９６４．８６ ０．４７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２

，

３８６

，

４６０．２４ ０．３２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９６

，

４０２

，

０１４．４６ ２．４６

Ｊ

金融业

６２３

，

８７２

，

０７７．２５ １５．９５

Ｋ

房地产业

４８１

，

８６３

，

８６５．６９ １２．３２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３

，

２３３

，

６３２．５５ １．３６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５

，

８６３

，

８３９．０６ ０．９２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９

，

４０７

，

１０５．７２ ０．５０

Ｓ

综合

－ －

合计

３

，

４４４

，

４２０

，

６７４．４４ ８８．０４

３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１８

，

４１１

，

３３０ ２４５

，

２３８

，

９１５．６０ ６．２７

２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２６

，

１７１

，

１４２ ２４０

，

２５１

，

０８３．５６ ６．１４

３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５

，

００４

，

０５８ ２０６

，

８６７

，

７５７．７２ ５．２９

４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

，

１０３

，

４５７ １７８

，

９０３

，

４８３．４１ ４．５７

５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２９

，

７００

，

７６３ １６４

，

８３９

，

２３４．６５ ４．２１

６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２７

，

３５０

，

７２１ １４４

，

９５８

，

８２１．３０ ３．７１

７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８

，

６１３

，

６８３ １３４

，

０２８

，

９０７．４８ ３．４３

８ ６００５５９

老白干酒

５

，

０４８

，

３２８ １３０

，

５４９

，

７６２．０８ ３．３４

９ ００２３９０

信邦制药

５

，

７１０

，

４２５ １３０

，

４８３

，

２１１．２５ ３．３４

１０ ００２２２８

合兴包装

８

，

８３３

，

８７５ １００

，

６１７

，

８３６．２５ ２．５７

４

、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６１

，

４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８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６１

，

４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８

４

企业债券

２５

，

０８７

，

５００．００ ０．６４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６４４

，

９１１．８０ ０．０２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８７

，

１７１

，

４１１．８０ ７．３４

５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４０２０４ １４

国开

０４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１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

２ １４０２０１ １４

国开

０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１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

３ １４０４２９ １４

农发

２９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１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

４ １４０４３７ １４

农发

３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

５ １４０２１３ １４

国开

１３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

６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８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资产。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持有

＂

中国石化

＂

市值

１４

，

４９６

万元，占基金资产净值

３．７１％

；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告，该公司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原油管道发生破裂，导致原油泄漏事故并造成人员死伤。根据

该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告，国务院已认定为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并同意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理，根据国务院

事故调查组的统计，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７５

，

１７２

万元，公司将承担其相应赔偿责任。相关资金主要来自公司在

以前年度积累的安全生产保险基金和公司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的商业巨灾保险的保险理赔资金。基金管理人认为，该公司总

体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保持稳定，事件对该公司经营活动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不改变该公司基本面。

本基金对上述证券的投资严格执行了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投资决策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０４０

，

５３１．６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２

，

５１６．０２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７

，

１７６

，

４２５．１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７３

，

５３０．９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８

，

３０３

，

００３．７４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附送的权证，

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６．０４．１９

至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５５．３２％ １．２５％ ７３．８３％ １．４６％ －１８．５１％ －０．２１％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１４．８８％ ２．０３％ １５０．０２％ ２．１７％ －３５．１４％ －０．１４％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２．０８％ ２．２１％ －６２．５８％ ２．８５％ １０．５０％ －０．６４％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７４．４７％ １．７２％ ８９．１２％ １．９４％ －１４．６５％ －０．２２％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７０％ １．２９％ －１０．４０％ １．４９％ ６．７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６．００％ １．０８％ －２４．４４％ １．２３％ －１．５６％ －０．１５％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８３％ １．１８％ ７．０３％ １．１９％ －５．２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６５％ １．１４％ －５．０６％ １．３０％ ６．７１％ －０．１６％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０６．３０ －６．３０％ ０．８０％ －５．７８％ ０．９７％ －０．５２％ －０．１７％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８．４７％ ０．６６％ １２．４２％ ０．８３％ －３．９５％ －０．１７％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１０９．１９％ １．５１％ １２５．８２％ １．７６％ －１６．６３％ －０．２５％

注：

１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

５％×

金融同业存款利率

＋９５％×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其中：同业存款利率是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金融机构间存款利率；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是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标准普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Ｐｏｏｒ＇ｓ

）共同开发的中国

Ａ

股市场指数，由深沪股市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上市公司组成，其样本股票经过了流动性和财务稳健性的审慎检查，能较全面地

描述

Ａ

股市场的总体趋势。

２

、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银行汇划费用；

（

８

）基金管理人用于基金持续销售和服务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方法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中（

３

）

－

（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

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本基金的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调

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至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第十四部分第二款规定的费率水平以上时，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审议；在第二款规定的费率水平以内，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

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

（

１

）本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２０００

元

（

２

）本基金申购费的计算公式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率

／

（

１＋

申购费率）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

３

）本基金申购费用的收取方式

本基金的申购费由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时缴纳。

（

４

）本基金申购费的使用方式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

（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Ｔ

）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

１≤Ｔ＜２

年

０．２５％

Ｔ≥２

年

０％

（

２

）本基金赎回费的计算公式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

３

）本基金赎回费的收取方式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在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

（

４

）本基金赎回费的使用方式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扣除用于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

低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

３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基金转换。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转换费率等具体规

定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基金转换公告。

（三）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基金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刊登的本

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信息。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原有销售机构信息，增加了新增代销机构的概况。

５

、在“七、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转换”部分，更新申购和赎回金额。

６

、在“八、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７

、在“十、基金的业绩”部分，说明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８

、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应

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欲查询本更新招募

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